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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目的及範圍。

背景

1.2 政府在一九七六年制定《學徒制度條例》(第 47章)，推廣正規的學徒

訓練，並就僱用學徒從事指明行業的事宜進行規管。條例賦權行政長官委任學

徒事務專員，管理學徒訓練計劃。

1.3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45條，行政長官可指明任何行業或職業為指

定行業。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指定行業共有 45個 (見附錄 A)。

任何青少年 (即年齡為 14 至 18 歲的人士) 如受僱於指定行業但未完成學徒訓

練，便須參加學徒訓練計劃。條例規定僱主與上述人士：

(a) 訂立學徒訓練合約；及

(b) 把該合約送交學徒事務專員註冊。

合約訂明僱主與學徒在學徒訓練期內的權利和義務。至於18歲以上或並非從

事指定行業的人士，則可自願參加計劃。他們可與僱主訂立學徒訓練合約，並

要求專員根據計劃把合約註冊。專員負責監督根據計劃註冊的學徒的法例規

管、訓練及僱用事宜。

1.4 學徒接受僱主提供的在職培訓。學徒訓練期通常為期兩至四年，並會因

行業不同而有差異。僱主須按照學徒事務專員的指示，讓學徒參加有關的專業

教育課程。完成訓練的學徒會獲頒授結業證書。表一列出二零零五至二零零九

年期間根據學徒訓練計劃註冊的學徒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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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一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已註冊的學徒人數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九年)

年 人數

2005 2 910

2006 2 782

2007 2 908

2008 3 000

2009 2 974

資料來源︰職業訓練局的記錄

職業訓練局

1.5 一九九一年，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執行幹事獲委任為學徒事務專員。

根據《職業訓練局條例》(第 1130章)，職訓局的其中一項宗旨是促進學徒的

訓練。根據《職業訓練局條例》第 6(1)(f)條，職訓局須審議和建議哪些行業

應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45條指明為指定行業。職訓局的學徒訓練及技能

測驗委員會就學徒訓練的相關事宜向職訓局提供意見。

1.6 職訓局執行幹事以學徒事務專員的身分，透過職訓局的學徒事務署管理

學徒訓練計劃。學徒事務署的督察定期到學徒受僱工作的地點探訪，確保學徒

獲得適當的訓練。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學徒事務署的編制有 40

名員工，由一名總學徒督察領導。學徒事務署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組織圖載於附錄 B。

1.7 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向職訓局提供資助，以推行學徒訓練計劃。在

2006–07 至 2008–09 三個財政年度，學徒事務署每年的開支由 1,760 萬元增至

1,880 萬元 (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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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二

學徒事務署每年的開支

(2006–07至 2008–09年度)

年度 開支

(百萬元)

2006–07 17.6

2007–08 18.1

2008–09 18.8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運作指令

1.8 學徒事務署發出一套《運作指令》，為員工提供指引，務使該署的管

理和運作妥善。學徒事務署規定員工須嚴守《運作指令》及把指令審慎地應

用在工作上。

帳目審查

1.9 審計署最近就學徒訓練計劃下學徒訓練的管理事宜進行了審查。有關審

查集中於以下範疇︰

(a) 指定行業 (第 2部分) ；

(b) 督察的工作 (第 3部分) ；

(c) 學徒訓練合約的管理 (第 4部分)；及

(d) 服務表現報告 (第 5部分)。

審計署發現若干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已就有關事宜提出多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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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職訓局的整體回應

1.10 職訓局對審計報告表示歡迎，並非常感謝審計署提出多項極為有用的建

議。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

(a) 職訓局會竭盡所能，把有關建議付諸實行，並會主動採取跟進行

動；

(b) 有關建議肯定會推動職訓局進行持續改善；及

(c) 為回應審計署的意見，職訓局決定就現時學徒事務署的工作程序

和運作，展開重整工序的研究，以期簡化和理順有關的工序和運

作，進一步滿足業界的需要及配合青少年訓練服務的整體發展。

當局的整體回應

1.1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歡迎審計署對學徒訓練的管理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

作，並感謝審計署提出有用的意見和建議。他表示勞福局會就有關學徒訓練計

劃的立法和政策建議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鳴謝

1.12 在帳目審查期間，勞福局和職訓局的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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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指定行業

2.1 本部分探討有關指定行業的問題。

指定行業的工作簡述

2.2 學徒事務署在職訓局網頁上公布 45個指定行業一覽表，並簡述行業的

工作，為僱主提供一般指引。審計署研究有關的工作簡述後，發現有改善餘

地。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定期檢討和更新指定行業的工作簡述

2.3 隨着多個行業在技術方面有所改良，部分指定行業的運作模式已有改

變。審計署注意到，學徒事務署沒有定期檢討和更新指定行業的工作簡述以確

保資料切合最新情況。舉例來說，學徒事務署有關“柯式平版製版技工”行

業的工作簡述如下：“拼大版及以照相法製成柯式平版、供印刷用”。但照相

法已經過時，業界普遍棄用。

指定行業的工作簡述完全相同

2.4 審計署注意到，“無綫電或電視技工”和“影音及無綫電技工”這兩

個指定行業的工作簡述完全相同。同樣地，另有兩個指定行業，即“車身建

造技工”和“車身修理技工”的工作簡述並無差異 (見表三)。



— 6 —

指定行業

表三

工作簡述完全相同的行業

行業 工作簡述

無綫電或電視技工 裝置、保養和維修無綫電系統、

電視接收器、消費影音設備及
影音及無綫電技工 公共天綫系統。

車身建造技工 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工作：

車身修理技工 ˙ 修理汽車車身。

˙ 建造與改裝汽車車身。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2.5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學徒事務署告知審計署兩個指定行業，“無綫電或

電視技工”與“影音及無綫電技工”兩者其實是同一個行業，第一個名稱已

經過時，行業目前採用第二個名稱。同樣地，“車身建造技工”和“車身修

理技工”也是指同一行業，第一個名稱已經過時，該行業目前採用第二個名

稱。審計署認為，指定行業一覽表上兩個看似不同的行業實屬同一行業，並採

用相同的工作簡述，做法並不理想，此舉不但引起混淆，而且在計算學徒訓練

計劃涵蓋的指定行業總數時有誤導之嫌。

學徒事務署的工作簡述與業界的工作簡述內容不同

2.6 審計署注意到，學徒事務署有關“電工”的工作簡述與職訓局相關訓

練委員會 (註 1)的工作簡述內容不盡相同。詳情載於表四。

註 1： 訓練委員會負責就所屬行業的人力供求及培訓需要，向職訓局提供意見。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職訓局設有 21個訓練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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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行業

表四

指定行業“電工”的工作簡述內容不同

事務署／委員會 工作簡述

學徒事務署 敷設低壓佈線系統、安裝、測試

及維修電器裝置。

電子業及電訊業訓練委員會 按照條例及規格安裝、保養、測

試及修理屋宇電線、電器及其他

設備。

塑膠業訓練委員會 安裝、測試、保養及修理機器與

廠房設備的電氣系統／電子裝置；

負責維修廠房的電線系統。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網頁

2.7 從表四可見，學徒事務署有關“電工”的工作簡述，並不涵蓋電子業及

電訊業訓練委員會和塑膠業訓練委員會的工作簡述中分別提及“屋宇”、“其

他設備”和“電子裝置”的部分。

2.8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學徒事務署告知審計署，表四所載者只是學徒事務

署在網頁公布的工作簡述。網頁中各指定行業的工作簡述並非詳盡無遺，因為

過於瑣贅的資料會使網頁雜亂無章，難以吸引公眾瀏覽。市民如擬查詢有關指

定行業的詳情，可聯絡學徒事務署。審計署認為，分別為指定行業提供不同的

工作簡述，無助於提高學徒訓練計劃的透明度。如果巿民可以隨時在網上獲得

詳盡資料，學徒訓練計劃更能發揮以客為本的精神。

審計署的建議

2.9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定期檢討和更新指定行業的工作簡述；

(b) 制訂機制，就指定行業已經過時的名稱作出更新，而非在指定行

業一覽表加入新名稱；及

(c) 在網頁公布指定行業的工作詳情，方便市民查閱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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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行業

職訓局的回應

2.10 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

(a) 學徒事務署會考慮改善網頁資料的編排，方便市民查閱；及

(b) 現時網頁內工作簡述的編排並不影響學徒訓練的管理。學徒的訓

練需要是根據業界的要求而評估。

加入新指定行業

2.11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把某行業列為指定行業後，受僱於該行業的學

徒的權益便會受到保障。學徒會獲提供有系統的在職培訓和有機會報讀相關的

專業課程。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轉授指明新指定行業的權力

2.12 二零零三年四月，前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註 2)向立法會人力事務

委員會表示擬修訂《學徒制度條例》，把指明某行業為指定行業的權力由行

政長官移交教育統籌局局長。教統局表示擬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向立法會提交有

關的修訂條例草案。然而，該局在二零零三年七月決定押後修訂條例，以便處

理其他急務。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當局仍未修訂《學徒制度條例》。

需要公布指定新行業的準則

2.13 前香港訓練局 (註 3)在建議把某些行業列為指定行業時，採用以下五項

準則︰

(a) 該行業涉及何等程度的技能和風險；

(b) 該行業的規模及對業界的重要性；

(c) 是否有現成的相關配套工業教育設施；

(d) 工業學院是否尚有餘力為該行業提供訓練；及

(e) 在行政上就該行業執行條例的難度。

註 2： 二零零七年七月政府總部重組後，制訂學徒訓練政策的事宜改由勞福局負責。

註 3： 香港訓練局是負責訓練技工的機構，在一九八二年由職訓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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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四年的會議上，學徒訓練及技能測驗委員會闡明，五項準則之中，只

有 (a)和 (b)項應予採用。然而，該委員會在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考慮加

入兩個指定行業時，卻採用了 (a)至 (c)項及 (e) 項準則。

2.14 職訓局在二零零二年向轄下的訓練委員會和一般委員會 (註 4)提出六項

準則，供委員會在建議加入新指定行業時考慮。職訓局表示這些是主要準則，

但除此之外，尚有其他準則。該六項準則如下︰

(a) 是否需要提供有系統的在職培訓以便掌握該行業所需的技能；

(b) 該行業對社會的重要性；

(c) 該行業日後對熟練工人的需求；

(d) 該行業的僱員人數；

(e) 該行業的科技發展；及

(f) 該行業對公眾安全的影響。

2.15 立法會於二零零三年得悉，職訓局在決定是否適宜把某行業列為指定行

業時，會考慮下列準則︰

(a) 把某行業列為指定行業的各種好處，例如加強工作安全、研訂適

當的訓練及技能標準，以及持續提供一定數量的技術勞工，以配

合業界的需要；

(b) 該行業涉及何等程度的技能、風險及公眾安全問題；及

(c) 該行業的規模及對業界的重要性。

2.16 多年來，職訓局就有關指明某行業為指定行業先後採用多套不同的準

則。有關方面 (例如訓練委員會和一般委員會)對此或會感到混淆，不清楚職

訓局對建議指明某行業為指定行業時所用準則的最新意見。職訓局應檢討目前

業界和行業的情況，並公布一套最新的準則，方便有關方面建議把某行業列為

指定行業。

註 4： 一般委員會就培訓範疇 (例如學徒訓練及資訊科技) 向職訓局提供意見。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職訓局轄下有五個一般委員會負責不同培訓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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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行業

需要加快指明新指定行業的過程

2.17 職訓局分別於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向教統局建議增加兩個指定行

業，即“影音及無綫電技工”及“屋宇設備技工”，但該兩個行業在二零零

三年 (即分別在六年及四年後)才列為指定行業。

審計署的建議

2.18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清楚公布在建議增加指定行業時採用的準則；及

(b) 聯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探討加快指明新指定行業的措施。

2.19 審計署建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應就轉授權力根據《學徒制度條例》指

明新指定行業一事，重新進行研究。

職訓局的回應

2.20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

表示︰

(a) 職訓局會正式公布建議增加指定行業時採用的準則；及

(b) 二零零三年提交立法會有關指明某行業為指定行業的準則並無改

變。這些準則基本上與二零零二年向訓練委員會和一般委員會提

交的相若。

當局的回應

2.2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他表示︰

(a) 勞福局和職訓局會探討如何加快指明新指定行業的措施；及

(b) 勞福局會就轉授權力根據《學徒制度條例》指明新指定行業一事

進行研究。

刪除指定行業

2.22 學徒訓練計劃實施至今超過 30年。多年來，很多指定行業已經過時。

如當局不時更新指定行業一覽表，學徒訓練計劃會對年輕的新入行者、他們的

家長和準僱主更具吸引力。



— 11 —

指定行業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2.23 《學徒制度條例》並無就刪除指定行業訂定條文。一九九五年，印刷業

訓練委員會就印刷業的指定行業進行檢討，建議刪除“排字技工”這一指定

行業，因為：

(a) 排版不再是高技術工作，日後對排字技工的需求會大幅減少；及

(b) 自一九九零年起，排字技工沒有新學徒。

不過，由於條例並無就刪除指定行業訂定條文，當局沒有採取任何跟進行動。

同樣地，職訓局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向教統局匯報，雖然相關的訓練委員會建議

刪除“修理技工 (電子製造)”這一指定行業，但法例中並無條文可刪除該行

業。

2.24 在學徒訓練及技能測驗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五月舉行的會議上，委員同

意應賦權學徒事務專員刪除過時的指定行業。然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學徒事務署仍未制定有效機制，刪除過時的指定行業。結果，很多已經過時的

指定行業長時間沒有任何註冊學徒訓練合約。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在 45個指定行業中，有 18個行業沒有任何註冊學徒 (見附錄 C)。

審計署的建議

2.25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聯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a) 評估是否適宜刪除已經過時的指定行業，藉以更新指定行業一覽

表；及

(b) 根據評估結果，探討如何達致最佳成效。

職訓局的回應

2.26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職訓局與勞福局討論

後，會評估是否適宜刪除已經過時的指定行業，藉以更新指定行業一覽表。

當局的回應

2.27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意見，即有需要進行評估，以研究刪除

任何指定行業的全面影響及探討如何達致最佳成效。他表示勞福局和職訓局會

就審計署的建議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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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督察的工作

3.1 本部分探討督察工作的策劃和監察。

背景

3.2 學徒事務署的督察職系包括三個職級，即總學徒督察、高級學徒督察和

學徒督察。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署共有 27名督察，其中兩人

在總部工作，25人在九龍灣、葵涌和薄扶林三個分署工作。學徒事務署採用

電腦化資訊系統，以監察學徒督察的工作。學徒督察的工作資料每月會被輸入

電腦系統，編製報告，以供管理層參考。

3.3 督察會探訪學徒、僱主和其他相關人士 (例如學徒的家長)。學徒事務署

把有關探訪分為以下六類：

(a) 例行探訪，以評估學徒的進度及了解他們的福利；

(b) 推廣探訪，以推廣學徒訓練；

(c) 執法巡查，以確保有關人士遵守 《學徒制度條例》 的規定 (例如

識別從事指定行業的青年，以及向僱主解釋《學徒制度條例》的

條文)；

(d) 訓練設施巡查，以評估僱主能否為學徒提供足夠培訓；

(e) 調解探訪，以解決僱主與學徒之間的糾紛；及

(f) 其他探訪，以履行任何其他職責 (例如跟進簽署學徒訓練合約的工

作，以及發出結業證書)。

督察每次探訪／巡查會視作一個巡查單位，學徒事務署按巡查單位計算有關的

工作量。

重整督察的工作

3.4 一九九九年十月，職訓局告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a) 學徒事務署的督察職系人手將會分兩個階段削減：

(i) 第一階段 督察人數會由一九九九年十月的 71人減至二零零

零年十月的 35人；及

(ii) 第二階段 視乎二零零一年的檢討結果，督察人數會進一步

削減至兩名高級學徒督察和六名學徒督察，這是最終的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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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的工作

(b) 學徒事務署會重整工作程序，確保其督察職系在最終編制下能夠

有效運作。屆時，學徒事務署的運作方式會有所不同。督察只會

在特殊情況出外探訪／巡查：

(i) 檢查訓練設施 督察會向僱主收集資料，並只會在有懷疑的

情況下進行巡查；

(ii) 解釋學徒訓練合約內容 每名學徒會獲發一張影像光碟，學

徒及其監護人可致電或親臨學徒事務署查詢及求助；

(iii) 學徒報讀工業教育課程 預計學徒報讀單元制的課程後，將

無需進行全面監管；

(iv) 視察訓練情況以評估進度 僱主須定期報告訓練進度，督察

會隨機抽樣探訪；

(v) 調查投訴及調解糾紛 學徒事務署會繼續調查投訴及調解糾

紛；及

(vi) 發出結業證書 有關方面會編制電腦程式，方便製備、印刷

及分發證書；

(c) 《學徒制度條例》已制訂超過 20年，社會人士對學徒訓練計劃亦

有相當認識，已再無需要頻密監察條例的執行情況。在以往的監

察／執法巡查中，從未提出檢控；及

(d) 職訓局會在二零零一年進行檢討，以制訂第二階段削減人手的計

劃。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5 削減人手計劃仍未於二零零一年進行檢討，職訓局已決定擱置第二階段

削減人手計劃。二零零零年五月，職訓局通知學徒訓練及技能測驗委員會，該

局將會推行第一階段削減人手計劃，但會擱置第二階段計劃。此外，學徒事務

署未有按職訓局在一九九九年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所述，重整

其工作程序。沒有記錄顯示職訓局是在進行檢討後有充分理據擱置第二階段削

減人手計劃和重整工作。結果，學徒事務署每年進行大約 19 000次探訪／巡

查，而並非一如職訓局在一九九九年告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只在特殊情

況下才出外探訪／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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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的工作

3.6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學徒事務署告知審計署，在一九九九年向立法會人

力事務委員會建議推行的第二階段削減人手計劃可能不切合現今的情況。學徒

事務署會就該署的現有工作程序和運作，進行重整工序的研究，以期簡化和理

順有關的工序和運作，從而進一步滿足業界的需要及配合青少年訓練服務的整

體發展。有關研究的結果和建議會提交學徒訓練及技能測驗委員會、職訓局理

事會和勞福局，以供考慮。

審計署的建議

3.7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就一九九九年建議推行的第二階段削減人手計劃，向立法會人力

事務委員會匯報擱置該計劃的理據；

(b) 確保擬議就學徒事務署的工作程序和運作進行的重整工序研究適

時完成；及

(c) 根據重整工序研究的結果，採取有效措施，理順學徒事務署的編

制。

職訓局的回應

3.8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

表示，由於辦公室數度搬遷，加上人事變動，所以未能找到一九九九年建議的

重整工序工作進展的完整記錄。根據知悉此事的同事所說，當局基於以下因素

沒有實施第二階段削減人手計劃︰

(a) 有需要進一步考慮青少年訓練服務的可能發展；及

(b) 員工的強烈反應。

規劃學徒事務署的工作

3.9 職訓局每年會擬備未來三年的策略計劃，包括學徒訓練計劃的管理事

宜。2008–09至 2010–11年度的策略計劃涵蓋三項已有規劃的工作，即把指定

行業及學徒的數目分別維持在 45個及 3 300人，以及進行 15 000次探訪／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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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的工作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改善策略計劃程序

3.10 審計署審查了 2008–09至 2010–11年度的策略計劃，發現計劃並未訂明

以哪些策略完成三項已有規劃的工作。根據良好的運作模式，策略計劃應提供

詳細規劃的框架，以達到所訂的策略目標。然而，學徒事務署並無制訂詳細的

工作計劃，列明工作優次和如何分配人力資源按優次達成目標。如不訂定策略

及詳細工作計劃，學徒事務署未必可以迅速有效地達到策略目標。

需要訂定工作優次

3.11 學徒事務署並無制訂任何有關分配人力資源進行各類探訪／巡查的指

引。審計署審查各分署在 2008–09年度進行的探訪／巡查，發現各分署對推廣

探訪和執法巡查的重視程度不一 (見表五)。

表五

分署進行的探訪／巡查次數

(2008–09年度)

例行 推廣 執法 訓練設 調解 其他

分署 探訪 探訪 巡查 施巡查 探訪 探訪 總計

九龍灣 2 401 466 1 188 140 16 1 848 6 059

(39%) (8%) (20%) (2%) (0%) (31%) (100%)

葵涌 3 269 1 404 716 66 61 2 658 8 174

(40%) (17%) (9%) (1%) (1%) (32%) (100%)

薄扶林 1 556 791 2 57 161 1 316 3 883

(40%) (21%) (0%) (1%) (4%) (34%) (100%)

整體 7 226 2 661 1 906 263 238 5 822 18 116

(40%) (15%) (11%) (1%) (1%) (32%) (100%)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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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的工作

3.12 表五顯示三個分署的例行探訪和訓練設施巡查的百分比分別為 39%至

40%及 1%至 2%左右；然而，推廣探訪的百分比介乎 8%與 21%之間，執法

巡查的百分比則由 0%至 20% 不等。

三分之一的探訪／巡查列作其他探訪

3.13 審計署也注意到，在三個分署進行的探訪／巡查中，有 5 822次 (32%)

列作其他探訪 (見表五)。審計署審查了其中 15次探訪，發現進行該等探訪的

目的，主要是把合約或表格帶給學徒或僱主，又或向他們解釋《學徒制度條

例》的各種規定。沒有記錄顯示學徒事務署曾檢討是否需要學徒督察進行大

量這類探訪，又或採取措施盡量減少探訪的次數。

審計署的建議

3.14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制訂工作計劃，把策略計劃中的策略目標變為學徒事務署的工作

目標；

(b) 訂定學徒事務署的工作優次，確保各分署在工作上協調；及

(c) 檢討是否需要進行大量“其他探訪”，並採取措施盡量減少這些

探訪的次數。

職訓局的回應

3.15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根據將展開的重整工序研究的結果，考

慮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

(a) 她同意把工作計劃記錄在案，屬良好的管理措施；及

(b) 學徒訓練計劃已推行多年。學徒事務署對計劃的程序和運作非常

熟悉。

例行探訪

3.16 進行例行探訪的目的，是評核學徒的進度和他們掌握的技能，以及確保

學徒的僱主提供令人滿意的工作環境和安全水平。進行例行探訪時，學徒督察

會與學徒和僱主會面，以評核學徒訓練合約的條款和條件是否獲得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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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的工作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例行探訪的次數

3.17 根據《運作指令》，督察“通常每年探訪學徒四次”，但實際上，學

徒事務署監察學徒督察工作的目標是每年例行探訪每名學徒 2.6次。審計署分

析了 2006–07至 2008–09年度各分署進行例行探訪的次數。葵涌和薄扶林兩間

分署探訪每名學徒的次數更低於每年 2.6 次的目標 (見表六)。

表六

例行探訪的次數

(2006–07至 2008–09年度)

分署 年度 次數

(每年每名學徒)

九龍灣 2006–07 2.80

2007–08 2.61

2008–09 2.63

葵涌 2006–07 2.54

2007–08 2.38

2008–09 2.33

薄扶林 2006–07 2.11

2007–08 2.05

2008–09 2.12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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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的工作

3.18 電腦系統會在每月首個工作天向每名學徒督察發出一份學徒名單，列出

由該名督察負責而在過去逾六個月 (即約 183天)未獲探訪的學徒。為了每年探

訪每名學徒 2.6 次 (即學徒事務署的目標)或４次 (即《運作指令》的規定)，

電腦系統理應就過去 140天 (365天 ÷ 2.6)或 91天 (365天 ÷ 4)未獲探訪的學徒

編製名單，而非就過去 183天未獲探訪的學徒編製名單。

探訪相隔的時間

3.19 學徒督察探訪學徒，以便向學徒及／或僱主提供意見。審計署審查了有

關 30份在 2006–07至 2008–09年度完成的學徒訓練合約的例行探訪，發現探

訪相隔的時間差別很大，由 49天至 387天不等，平均日數則為 164天。如督

察長時間沒有探訪學徒，學徒事務署將難以監察學徒的進度、了解他們的福利

和在有需要時提供意見。

首次例行探訪

3.20 學徒事務署沒有就學徒訓練合約註冊後首次進行例行探訪的時間發出指

引。在審查的 30份學徒訓練合約中，審計署注意到有 28份合約的註冊日期與

首次進行探訪的日期相隔 13天至 337天不等。平均來說，首次探訪在合約註

冊後 101天進行 (註 5)。即使是同一行業的合約，首次進行例行探訪的時間也

有很大差別 (見表七)。

註 5： 至於其餘兩份合約，首次探訪在合約註冊前六天和八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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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就同一行業的合約首次進行例行探訪的時間

行業 合約數目 合約註冊後首次進行例

行探訪的時間

(日數)

電工 3 113、 150及 191

冷凝／空氣調節技工 3 93、 135及 147

汽車機械技工 3 13、 20及 56

助理珠寶設計員 2 54及 101

電器裝配技工 2 41及 187

機械打磨裝配工 2 73及 118

喉管工 2 24及 108

總計 17 13 至 191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註：審計署審查的其餘 11 份合約屬於 11 個不同行業。首次探訪在這些合約註冊後 15 天至

337 天進行。

未有進行最後一次例行探訪

3.21 根據《運作指令》，負責個案的學徒督察應在學徒訓練期最後一個月內

對學徒進行最後一次例行探訪，確保至合約屆滿時，學徒已接受適當的訓練。

電腦系統會在每月首個工作天向每名學徒督察發出一份清單，顯示由該名督察

負責而將於一個月內屆滿的合約。然而，審計署注意到，在審查的 30份合約

中，有 14份合約並非在合約期最後一個月內進行最後一次例行探訪。這 14份

合約的最後一次例行探訪時間如下︰

(a) 其中 2 份合約的最後一次例行探訪，分別在合約期完結後 1 天及

10天進行；

(b) 其中 5份合約的最後一次例行探訪，在合約期完結前 2至 3個月進

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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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中 7份合約的最後一次例行探訪，在合約期完結前 3個月以上進

行。

例行評審報告

3.22 每次完成例行探訪後，學徒督察必須在例行評審報告中記錄探訪詳情，

包括“管方對學徒表現的評估”。學徒督察完成報告後，會把報告提交高級

學徒督察及總學徒督察，他們會在報告內作出指示及建議。審查的 30 份合

約，共涉及 215份例行評審報告。審計署留意到在該 215 份報告中︰

(a) 有 25 份 (12%) 報告，學徒督察未有記錄“管方對學徒表現的評

估”；及

(b) 有 113份 (53%)報告，總學徒督察未有給予指示及建議，也沒有在

報告內簽署。

評核表格

3.23 每次進行例行探訪時，學徒督察應在評核表格就每項所需技能為學徒評

級 (由 A級 (充分認識)至 C級 (認識不多) )。學徒督察也應在表格上記錄學徒

的進度是否令人滿意，以及所提供的培訓是否足夠。根據學徒督察在表格上所

作的評核，負責有關個案的高級學徒督察會在表格上作出整體評核，然後向總

學徒督察建議是否向學徒發出結業證書。在審查的 30 份合約中，負責其中 5

份合約的學徒督察未有在評核表格上就學徒所掌握的技能評級。學徒督察只就

有關技能加上剔號，沒有就學徒的進度是否令人滿意和所提供的培訓是否足夠

加以評核。儘管評核表格先後提交負責督導有關學徒督察的高級學徒督察和總

學徒督察，他們均未有糾正遺漏。

審計署的建議

3.24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檢討訂定每年例行探訪每名學徒 2.6 次的目標是否適當；

(b) 修改電腦系統，以便該系統為籌劃例行探訪發出的名單能配合目

標的探訪次數；

(c) 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學徒督察能按目標次數完成每年為每名學徒

進行的例行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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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考慮訂定：

(i) 例行探訪相隔的最長時間；及

(ii) 就學徒合約註冊後首次進行例行探訪的時間制訂指引；

(e) 確保按照《運作指令》的規定進行最後一次例行探訪；及

(f) 確保妥善填寫例行評審報告和評核表格。

職訓局的回應

3.25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

表示︰

(a) 學徒事務署已把例行探訪次數的目標由每年 4 次減至 2.6 次。可

惜，《運作指令》並無更新以反映已下調的目標；

(b) 例行探訪一般不應相隔超過六個月。然而，由於學徒事務署控制

範圍以外的因素，負責進行探訪的督察有時未必可以按時探訪學

徒。舉例來說，學徒可能在不固定的工作地點工作，又或學徒的

上司在探訪當日未能與到訪的督察會面；

(c) 有關方面在安排督察探訪其中一名學徒時遇到很大困難，因為該

名學徒主要在晚上或夜間工作，而且工作地點時有不同，以致前

後兩次探訪相隔了 387天 (見第 3.19段)。有關督察透過電話與該名

學徒保持聯繫，從而監察他的情況；

(d) 該名在合約註冊後 337天獲首次探訪的學徒 (見第 3.20段)在東涌

一個偏遠地點工作。該處沒有公共交通服務，而他的僱主又不願

意安排交通工具接載前往探訪的督察。有關督察透過電話與該名

學徒保持聯繫，從而監察他的情況；

(e) 她同意作為一項良好的管理措施，應就首次進行例行探訪的時間

發出指引；

(f) 最後一次例行探訪在學徒訓練期最後三個月內進行，以便有足夠

時間給予意見和作出所需的補救行動。可惜，《運作指令》並無

更新以反映現時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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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時，督察未有填寫例行評審報告中 “管方對學徒表現的評估”

一項，理由是探訪期間學徒的上司並不在場。另外，部分例行評

審報告未經總學徒督察簽署，原因是自二零零九年六月起，簽署

該等報告的權力已轉授高級學徒督察；及

(h) 已由二零零九年七月起推行措施，確保學徒督察在評核表格上就

學徒所掌握的技能評級。

執法巡查

3.26 進行執法巡查旨在確保 《學徒制度條例》 獲得遵守。為監察執法巡

查，學徒事務署建立了一套電腦化機構資料庫。根據學徒事務署發出的《巡

查執行手冊》，高級學徒督察會從資料庫中選定一些機構，然後指派學徒督察

進行執法巡查。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高級學徒督察對執法巡查的監察

3.27 根據《巡查執行手冊》，學徒督察每進行 25次執法巡查，高級學徒督

察須作出一次實地視察。審計署審查了 150 份執法巡查報告，發現並無書面

證據顯示高級學徒督察曾進行實地視察。

機構資料庫備存的資料並無更新

3.28 審計署審查了該 150份執法巡查報告其中 25份，以確定在進行執法巡

查後，機構資料庫的資料有否適當更新。這 25份報告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或

二零零九年一月擬備。審計署發現，在這 25份報告中，10份載述有關機構已

遷址。不過，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學徒事務署並無採取跟進行動，更

新機構資料庫中有關該 10間機構的資料。

機構資料庫備存的資料並不完備

3.29 審計署審查了機構資料庫中關乎該 150份執法巡查報告的資料。審計署

發現，三個分署均沒有充分利用資料庫。在該 150 次巡查中，68 次 (45%) 的

巡查日期並無記錄在資料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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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設工業經營的資料

3.30 勞工處每月向學徒事務署提供新開設工業經營的資料 (包括名稱、地

址、電話號碼及行業／產品性質)。審計署審查了 2008–09年度學徒事務署獲

提供的 50間新開設工業經營的資料，留意到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其

中 47 間工業經營的資料仍未輸入機構資料庫。

審計署的建議

3.31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確保︰

(a) 高級學徒督察按照《巡查執行手冊》的規定，妥善監察學徒督察

進行的執法巡查，並在執法巡查報告記錄查核結果；

(b) 適時更新機構資料庫的資料；

(c) 機構資料庫內儲存的執法巡查資料完備；及

(d) 把勞工處提供的新開設工業經營的資料迅速輸入機構資料庫。

職訓局的回應

3.32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

表示︰

(a) 現時高級學徒督察透過致電有關僱主而非進行實地視察，監察執

法巡查。高級學徒督察大致上遵守每進行 25次執法巡查作出一次

查核的規定；及

(b) 沒有記錄在機構資料庫內的執法巡查日期，可在書面記錄中找

到。

訓練設施巡查

3.33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學徒事務專員應確保僱主提供足夠設施以培訓

學徒。根據《運作指令》，當局如在過去五年或以上未有查核某機構的訓練設

施，便須向該機構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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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34 審計署選取了 19個機構，分析自上次巡查這些機構的訓練設施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相隔多久。審計署注意到，當中有 11 個 (58%) 機構，當

局沒有查核其訓練設施的時間長達 8.9 年至 20.8 年，平均相隔 13.1 年。二零

零九年十一月，學徒事務署告知審計署，該署通常在例行探訪時一併查核培訓

設施是否足夠。如在例行探訪時已一併查核培訓設施，該署便不會另行安排巡

查。然而，並無書面證據顯示當局曾進行有關查核工作。

審計署的建議

3.35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確保按照《運作指令》規定的頻次，查核僱主的

訓練設施。

職訓局的回應

3.36 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會更新《運作指令》，以反映現時在例行探訪時通

常會一併查核訓練設施的做法。

處理不守規定的個案

3.37 學徒督察在巡查聘請註冊學徒的機構期間 (見第 3.11段表五)，發現多宗

違反《學徒制度條例》規定的個案。在 2005–06至 2008–09年度發現的不守規

定個案載於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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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在巡查期間發現的不守規定個案

(2005–06 至2008–09 年度)

個案數目
不守規定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個案的性質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a) 未能為學徒提 302 409 303 208

供足夠培訓

(b) 僱用青年從事 20 21 24 18

指定行業，但

沒有按《學徒

制度條例》以

合約僱用

(c) 延遲支付薪金 3 3 2 2

(d) 延遲為學徒支 2 5 2 8

付課程的學費

總計 327 438 331 236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38 有關在 2005–06至 2007–08年度發現的不守規定個案，勞福局在二零零

八年三月告知立法會，有關僱主經學徒督察勸喻後，已作出改善並完全遵守條

例，當局因而無須作出檢控。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學徒事務署告知審計署，不

易找到該等在 2005–06至 2008–09年度發現的不守規定個案的檔案；如要找出

有關個案，須翻閱四年來所有個案檔案。因此，審計署無法確定學徒事務署有

否採取有效措施，處理這些不守規定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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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3.39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確保：

(a) 採取適當行動處理在巡查期間發現的不守規定個案；及

(b) 妥善備存所有不守規定個案的詳細資料 (例如檔案編號及不守規定

個案的性質)，以便在有需要時容易找到有關個案檔案。

職訓局的回應

3.40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

同意記錄管理系統有改善餘地，該系統應方便有關人員監察和管制不守規定的

個案並取讀相關資料。

督察的其他職務

3.41 除進行探訪／巡查外，督察也履行其他與學徒訓練相關的職務，包括為

有意接受學徒訓練的人士提供就業服務，以及舉行宣傳／特別活動。就業服務

和宣傳／特別活動的工作量以巡查單位計算。進行就業服務或宣傳／特別活動

的工作 1.5 小時，便相等於一個巡查單位。根據《運作指令》，學徒督察應在

日誌記錄他們的工作。學徒事務署的文書工作由文書人員負責。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學徒事務署共有 12名文書人員。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記錄宣傳／特別活動的詳情

3.42 審計署注意到，學徒督察花費大量時間進行宣傳／特別活動。在接受查

詢時，學徒事務署告知審計署，宣傳／特別活動包括在巡迴展覽中宣傳學徒訓

練計劃、為培訓機構所辦課程的畢業生舉辦講座等。據學徒督察匯報，他們在

2008–09 年度用於宣傳／特別活動的時間相等於 4 087 個巡查單位。平均來

說，這些活動佔學徒督察工作的 17% (見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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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學徒督察的宣傳／特別活動

(2008–09 年度)

宣傳／特別活動

分署 巡查單位總數 所佔的巡查單位 百分比

九龍灣 8 845 1 942 22%

葵涌 10 630 1 587 15%

薄扶林 4 921 558 11%

整體 24 396 4 087 17%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3.43 二零零九年六月，19名學徒督察報告曾進行宣傳／特別活動。審計署

審查他們的日誌 (每名學徒督察一個工作天)，發現︰

(a) 其中 7個 (37%)工作天，日誌所載用於宣傳／特別活動的時間較向

管理層匯報的少；

(b) 其中 7個 (37%)工作天，並無記錄活動的開始和結束時間，無法確

定有關活動為時多久；

(c) 其中 4個 (21%) 工作天，履行的職務並非宣傳／特別活動；及

(d) 其中 1個 (5%) 工作天，並無記錄有關宣傳／特別活動的資料。

3.44 學徒督察須就這類活動作出更多交代，例如在日誌記錄有關詳情，以供

高級學徒督察查核。如不記錄宣傳／特別活動的準確資料，學徒事務署無法確

保學徒督察正確報他們用於有關活動的時間。

需要檢討用於辦公室工作的時間

3.45 審計署分析學徒督察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及二零零九年六月的日誌。據

分析顯示，學徒督察只利用大約一半時間進行探訪／巡查 (包括在到訪地點逗

留的時間及相關交通時間)。至於其餘一半時間，學徒督察留在辦公室工作。

圖一顯示分析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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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學徒督察所用時間的分析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及二零零九年六月)

(A)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B) 二零零九年六月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職訓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分析並無計及學徒督察在這兩個月內的午膳時間及放取的假期。

說明︰ 辦公室工作

交通

在到訪的地點執行職務

其他 (例如︰就診)

19%

4%

52%

25%

19%

24%

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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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學徒督察在辦公室工作的時間佔甚高比重，情況值得關注。多年來，學

徒事務署的管理層多次敦促學徒督察多用時間進行探訪／巡查，不應花太多時

間在辦公室。在接受審計署查詢時，學徒事務署解釋，學徒督察在辦公室的工

作包括撰寫探訪／巡查報告及與外界聯繫。根據《運作指令》，如辦公室工

作的性質是“處理一般書信、檔案和相類事宜”，則學徒督察只需在日誌寫

上“例行職務”。至於“例行職務以外的特殊或額外工作”，學徒督察需在

日誌作“簡單陳述”。為確定可在哪些方面簡化辦公室程序及改善人力資源

的調配，學徒事務署有需要確保學徒督察在日誌及電腦系統內更詳細記錄其在

辦公室處理的工作，以便有效監察他們的表現。舉例來說，學徒督察應清楚記

錄用於處理有關探訪／巡查的各類辦公室工作的時間。

審計署的建議

3.47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要求學徒督察在日誌及電腦系統內詳細記錄其工作，以加強這方

面的問責性；及

(b) 採取有效措施，鼓勵學徒督察多用時間進行探訪／巡查，並確保

他們在辦公室時，有效率地履行適當職責。

職訓局的回應

3.48 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學徒事務署進行重整工序的研究 (見第 1.10(c)

段)時，會一併研究審計署提出的問題，並作出適當的跟進。

學徒督察的表現

3.49 學徒事務署要求各分署每名學徒督察每年達到 1 130 個巡查單位的目

標。審計署分析了各分署學徒督察在 2006–07至 2008–09 年度的表現。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50 審計署發現葵涌分署在 2007–08及 2008–09年度的巡查單位未能達標。

此外，薄扶林分署在 2006–07 至 2008–09 年度的巡查單位亦未能達標 (見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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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每名學徒督察的巡查單位數目

(2006-07至 2008-09年度)

分署 年度 目標數目 實際數目 實際數目佔目標數目的

(a) (b) 百分比

(c) = (b)/(a) x 100%

2006–07 1 130 1 171 103.6%

九龍灣 2007–08 1 130 1 160 102.7%

2008–09 1 130 1 226 108.5%

2006-07 1 100 1 118 101.6%

(註)

葵涌 2007–08 1 130 1 126 99.6%

2008-09 1 130 1 108 98.1%

2006–07 1 100 1 068 97.1%

(註)

薄扶林 2007–08 1 130 994 88.0%

2008–09 1 130 1 038 91.9%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註：在 2006–07年度，葵涌和薄扶林分署的目標數目為每名學徒督察每年 1 100個巡查單位。

審計署的建議

3.51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採取措施，改善未能達到巡查單位目標的學徒督

察的表現。

職訓局的回應

3.52 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

(a) 很多學徒並非受僱在港島區工作，薄扶林分署的學徒督察所需的

交通時間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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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名學徒督察每年的巡查單位目標應予檢討；及

(c) 將會進行的重整工序研究，會探討精簡學徒督察工作和改善他們

工作表現的措施。

有關學徒督察的工作的《運作指令》

3.53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學徒事務署共有 37份《運作指令》，

涵蓋學徒督察的多項工作，例如備存日誌、報告和計劃工作，以及辦理學徒訓

練合約註冊。在該37份《運作指令》中，一份在二零零七年發出，36份在九

十年代或之前發出。表十一顯示該 37份《運作指令》的發出日期。

表十一

《運作指令》的發出日期

年 數目

2007 1

1990至 1999 27

1980至 1989 6

1970至 1979 3

總計 37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職訓局記錄的分析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3.54 儘管其中 36份《運作指令》是在九十年代或之前發出，但學徒事務署

沒有定期作出更新。該等《運作指令》有部分資料已經過時。舉例來說，根據

一份在一九九七年發出的《運作指令》，高級學徒督察遞交的假期申請由高級

工業訓練主任批核。然而，高級工業訓練主任一職已不在學徒事務署編制之

內。自二零零五年起，高級學徒督察遞交的假期申請由主管學徒事務署的總學

徒督察批核。

審計署的建議

3.55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確保《運作指令》定期及適時作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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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局的回應

3.56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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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學徒訓練合約的管理

4.1 本部分探討學徒事務署如何管理學徒訓練合約。

僱用青年從事指定行業

4.2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6(1) 條，僱主只可在以下情況僱用青年從事

指定行業：該青年是有效學徒訓練合約所規定的學徒或已完成學徒訓練。根據

該條例第 15條，符合第 6(1)條的規定而訂立的每份學徒訓練合約，須在簽立

(即簽署合約)後 14 天內送交學徒事務專員，予以註冊。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3 審計署審查了 30份在 2006–07至 2008–09年度完成的已註冊學徒訓練

合約 (見第 3.19段)，注意到其中 5份涉及僱用青年從事指定行業。該 5份合約

中，有 4 份 (80%) 在合約生效 14 至 165 天後才簽立。審計署並注意到，該 5

份合約：

(a) 在合約生效 15至 173天後予以註冊；及

(b) 在合約簽立 1至 34天後予以註冊 (見表十二)。

雖然有三份合約過了法定時限 (即簽立後 14天內)才註冊，但沒有記錄顯示學

徒事務署曾採取行動。

表十二

五份學徒訓練合約簽立和註冊的時間有所延誤

從生效至簽立或

註冊的時間 從簽立至

簽立 註冊 註冊的時間
生效日期 簽立日期 註冊日期

(天) (天) (天)

2003年 2月 27日 2003年 8月 11日 2003年 8月 19日 165 173 8

2004年 4月 21日 2004年 5月 5日 2004年 6月 8日 14 48 34

2004年 5月 28日 2004年 7月 18日 2004年 8月 9日 51 73 22

2004年 7月 5日 2004年 6月 28日 2004年 7月 20日 — 15 22

2006年 2月 1日 2006年 6月 28日 2006年 6月 29日 147 148 1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職訓局記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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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4.4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採取有效措施，令日後不守規定的個案有所減少；及

(b) 對屢次違反《學徒制度條例》的僱主採取適當行動。

職訓局的回應

4.5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

表示，為青年人爭取培訓機會相當困難，透過給予鼓勵和提供協助，爭取僱主

對學徒訓練計劃的支持，會更為有效。

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和半年報告

4.6 根據學徒事務專員發出的《學徒制度條例及學徒規例指南》，每份送交

學徒事務專員註冊的學徒訓練合約必須附上一份體格檢驗證明書，證明學徒適

合從事該行業。

4.7 根據《學徒制度規例》，僱用註冊學徒的僱主，須每半年備存報告，列

明學徒在該段期間的工作表現、訓練進度、超時工作，以及缺勤或缺席所規定

訓練課程的事宜。學徒事務署規定僱主須向該署提交報告。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8 如送交學徒事務署註冊的學徒訓練合約沒有附上體格檢驗證明書，該署

會向僱主發出標準函件，指出假如學徒的體格檢驗結果證明該學徒不適合從事

有關行業，僱主須向學徒事務署匯報。學徒事務署如沒有收到僱主回覆，會假

定該學徒已通過體格檢驗，適合從事有關行業。審計署認為，這個做法並非完

全妥當，僱主不回覆學徒事務署，可能因為多個不同理由，不能視之為僱主確

認學徒通過體格檢驗。

4.9 審計署審查該 30份學徒訓練合約後，注意到：

(a) 其中 5份合約附有體格檢驗證明書；及

(b) 25份合約沒有附上體格檢驗證明書，沒有記錄顯示學徒事務署曾

就其中 7份合約向有關僱主發出標準函件。

4.10 審計署發現，在已審查的 30份合約中，只有 4份 (13%)合約所涉及的

僱主按學徒事務署的規定提交全部半年進度報告。有關詳情載於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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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僱主提交半年進度報告的情況

合約數目 百分比

沒有提交報告 16 54%

提交部分報告 10 33%

提交全部報告 4 13%

總計 30 100%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審計署的建議

4.11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採取行動，確保：

(a) 訂立指定行業的學徒訓練合約的學徒曾接受體格檢驗，證明適合

從事該行業；及

(b) 僱用註冊學徒的僱主提交全部有關學徒訓練進度的半年報告。

職訓局的回應

4.12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在符合法律精神的可行情況下盡量作出

跟進。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未有提交半年進度報告的僱主會接到催辦通知。

縮減學徒訓練期

4.13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46條，學徒事務專員會指明某個指定行業的

學徒訓練期。根據該條例第 23條，如學徒在訂立學徒訓練合約前已獲取指明

資格，專員可縮減該指明學徒的訓練期，但縮減期以不超過一年為限。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14 審計署注意到，在審查的 30份合約中，有 10份的指明學徒訓練期獲縮

減 (見表十四)。根據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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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中兩份合約的學徒訓練期縮減超過一年，違反《學徒制度條例》

第 23條的規定。由於有關學徒在訂立訓練合約前已獲指明資格，

所以學徒訓練期縮減了一年。另外，由於有關學徒亦已在業內受

訓，學徒事務署根據學徒訓練合約的規定 (由學徒事務專員根據條

例第 46條指明)，進一步縮減訓練期六個月；及

(b) 在其中兩份合約，沒有書面證據證明有關學徒在訂立學徒合約前

已獲取指明資格／訓練。

表十四

縮減學徒訓練期

合約數目 縮減期 有關已獲取資格的書面證據

(有／無)

7 不超過 1年 有

1 不超過 1年 無

1 1.5 年 有

1 1.5 年 無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職訓局記錄的分析

審計署的建議

4.15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確保在縮減指定行業的指明學徒訓練期時，《學

徒制度條例》第 23 條的規定獲得遵守。

職訓局的回應

4.16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

表示，在縮減學徒訓練期之前，學徒事務署會核實有關學徒的資格。

註冊學徒的指導課程

4.17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4(1)(a) 條，學徒事務專員須與各工業院校合

作，確保註冊學徒獲得與其當學徒的行業有適當關聯的必需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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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18 審計署審查了 30份學徒訓練合約 (見第 4.3段)，發現有 3份合約的註冊

學徒沒有修讀任何訓練課程，這些合約涉及 3個不同的非指定行業。至於指定

行業，學徒事務署在二零零九年十月告知審計署，45個行業中有 10個行業並

無開辦合適課程。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有 12名註冊學徒受僱於該 10

個行業其中 3個行業。

審計署的建議

4.19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與適合的培訓機構加強合作，確保註冊學徒獲得

與其當學徒的行業有適當關聯的必需指導。

職訓局的回應

4.20 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職訓局正計劃在二零一零年為學徒開辦一個更具

彈性的技工證書單元課程。新開辦的課程將有助解決問題。

指定行業的行業技能指南

4.21 學徒事務署為指定行業擬備了一套行業主要技能指南。學徒督察根據該

等指南設計技能一覽表，以評估學徒的進度是否令人滿意及他們獲得的培訓是

否足夠。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22 審計署研究了有關的行業主要技能指南，發現在 45個指定行業中，12

個並無這類指南。截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這12個指定行業其中 6個

僱用註冊學徒共 248 人。學徒事務署應就所有指定行業擬備行業主要技能指

南，方便學徒督察妥善監察學徒的進度。

審計署的建議

4.23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確保所有指定行業備有行業主要技能指南，僱

有註冊學徒的指定行業獲得優先處理。

職訓局的回應

4.24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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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指定行業的學徒訓練合約

視作指定行業的合約註冊

4.25 《學徒制度條例》第 15條強制指定行業的僱主須將學徒訓練合約送交學

徒事務專員註冊。第 17條則訂明，僱主可自願將其他學徒訓練合約送交專員

註冊。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26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有 72份屬“機械打磨裝配工”行業的學

徒訓練合約根據條例註冊。雖然“機械打磨裝配工”並非指定行業，但這 72

份合約其中 27 份根據第 15 條註冊；餘下 45 份合約根據第 17 條自願註冊。

就這 27份合約而言，學徒事務署理應告知有關僱主和學徒，《學徒制度條例》

並無強制規定他們必須將合約註冊。如他們有意註冊，學徒事務署應根據第

17條辦理。

審計署的建議

4.27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尋求法律意見，確定錯誤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15 條 (而非第

17條) 註冊的 27 份學徒訓練合約是否合法；

(b) 根據所得法律意見，在有需要時採取行動糾正該 27 份學徒訓練合

約的註冊事宜；及

(c) 推行適當的管制措施，防止非指定行業的學徒訓練合約按照有關

指定行業合約的法律條文，辦理註冊。

職訓局的回應

4.28 職訓局同意徵詢法律意見，以確定有關的註冊是否合法，並採取適當的

跟進行動，確保合約根據《學徒制度條例》妥為註冊。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

“裝配工”這個指定行業，在業內常稱“機械打磨裝配工”。

學徒事務專員管理的見習員訓練

4.29 學徒事務專員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管理學徒訓練計劃。該條例第 15

至17條就學徒訓練合約的註冊事宜作出規定，第28條則訂明發出學徒訓練結

業證書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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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4.30 審計署審查了學徒事務署的記錄，發現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學徒事

務專員曾經管理為某些行業 (例如會計及保險)的見習員而設的見習員訓練。

僱主與這些見習員訂立見習員訓練合約後，根據《學徒制度條例》把合約註

冊。學徒事務署把這些合約視作學徒訓練合約管理。見習員完成見習員訓練

後，學徒事務專員會向他們頒發“見習員畢業證書”。證書援引《學徒制度條

例》，印有“學徒事務專員確認此見習員已經完成見習員訓練”的字句。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已頒發的見習員畢業證書約有 400張。

4.31 審計署參閱《學徒制度條例》，發現該條例並無就見習員訓練訂定條文

以涵蓋：

(a) 見習員訓練合約的註冊；

(b) 見習員訓練的管理；及

(c) 發出見習員畢業證書的事宜。

審計署的建議

4.32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徵詢法律意見，以確定以下事宜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i)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註冊見習員訓練合約；及

(ii) 根據該條例第 28 條發出見習員畢業證書；及

(b) 根據所得法律意見，在有需要時迅速採取行動，糾正有關情況。

職訓局的回應

4.33 職訓局同意徵詢法律意見，以釋除外間對見習員訓練計劃的疑慮，並採

取所需的跟進行動。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職訓局從廣義的角度詮釋《學徒制

度條例》中“學徒”一詞的一般涵義。如某一行業習慣以其他名稱稱呼學徒，

其訓練計劃也會使用相應的名稱。

尚未完成便已終止的學徒訓練合約

4.34 在2004–05至2008–09年度期間，已註冊並順利完成的學徒訓練合約有

3 953份。不過，在同一期間，有4 321份註冊合約尚未完成便已終止 (見表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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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完成及已終止的學徒訓練合約數目

(2004–05至 2008–09年度)

年度 順利完成 終止

2004–05 1 073 776

2005–06 884 826

2006–07 636 961

2007–08 626 895

2008–09 734 863

總計 3 953 4 321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需要減低終止合約的比率

4.35 在 2003–04至 2005–06年度期間，根據學徒訓練計劃註冊的學徒訓練合

約有 4 051份。審計署的分析 (註6)顯示，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在該

4 051份合約中，有 1 737份 (43%)順利完成，2 266份 (56%)終止 (註 7)。註冊

合約數目最多的五個行業，終止比率由 46% 至 64% 不等 (見表十六)。審計署

認為，學徒事務署需採取有效措施，減低終止合約的比率。

註 6： 這次分析並不包括在 2005–06年度後註冊的學徒訓練合約，因為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為止，那些合約大部分還未完成。

註 7：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在該 4 051份已註冊合約中，有 48份 (1%)還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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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五個行業的學徒訓練合約數目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已終止合約

行業 已註冊合約 數目 百分比

(%)

電梯 123 56 46

汽車 670 345 51

空調 607 316 52

建築 764 488 64

電氣 1 069 684 64

整體 3 233 1 889 58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職訓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有關的學徒訓練合約是在 2003–04至 2005–06年度期間註冊。

需要確定終止合約的理由

4.36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30條，如學徒訓練合約在下述情況下終止，

有關的人須最少於 14天前以書面通知學徒事務專員：

(a) 經立約人同意終止；

(b) 按照該合約內的明文規定終止；及

(c) 學徒於結婚時將其合約終止。

4.37 《學徒制度條例》第 32條規定，除非學徒訓練合約在雙方同意下終止、

按照合約條款終止、因為學徒結婚或由學徒事務署終止，否則，合約已終止的

僱主須向學徒事務專員送交指明格式的通知書。指明格式通知書列出三個選

項，供僱主填寫終止合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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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試用期間僱傭終止；

(b) 學徒去世；及

(c) 其他。

僱主如選擇“其他”，須在通知書上說明理由。

4.38 審計署選取了 30份在 2008–09年度終止的學徒訓練合約作分析。在該

30份合約中，有 15份按照條例第30條的規定向學徒事務署遞交書面通知，其

餘 15份按照第 32條的規定向學徒事務署遞交指明格式通知書。根據這些書面

通知和指明格式通知書，終止合約的理由載於表十七。

表十七

終止合約的理由

理由 合約數目

經立約人同意 15

於試用期間僱傭終止 9

辭職 6

總計 3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職訓局記錄的分析

4.39 審計署認為，向學徒事務署報告的終止合約理由過於籠統，無助找出有

效措施減低終止合約的比率。為了讓學徒事務署更加了解有關問題，有關方面

應採取有效措施，就導致學徒訓練合約終止的原因收集更準確的資料。舉例來

說，可改善指明格式通知書的設計，列明更具體的終止合約理由，例如對有關

行業不感興趣或與僱主關係欠佳等。

審計署的建議

4.40 審計署建議職訓局應：

(a) 採取有效措施 (例如改善用以報告學徒訓練合約終止的指明格式通

知書的設計，令收集所得的資料更加準確)，以分析註冊學徒訓練

合約在完成前終止的理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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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分析結果採取有效行動，減低終止已註冊學徒訓練合約的比

率。

職訓局的回應

4.41 職訓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

(a) 事實上，不少終止合約的學徒已簽訂新的學徒訓練合約；

(b) 在 2005–06至 2007–08年度，參加學徒訓練計劃的註冊學徒在一年

後繼續留在計劃內的百分比分別為 67%、72%及 75%左右。根據

經驗，在訓練計劃開始後三至六個月內退出的學徒人數最多，其

後大部分學徒都會繼續參加計劃；及

(c) 學徒一般都很年輕，首次參加計劃時未必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目

標，待日後更加了解自己未來的發展路向時，部分人或會決定轉

往其他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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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服務表現報告

5.1 本部分探討勞福局管制人員報告內有關學徒訓練的服務表現報告。

管制人員報告內的服務表現報告

5.2 勞福局在管制人員報告內，匯報兩項衡量學徒訓練服務表現的主要指

標。該兩項指標如下：

(a) 巡查僱用註冊學徒工場的次數；及

(b) 截至財政年度結束時的註冊學徒人數 (見表十八)。

表十八

管制人員報告所述

衡量學徒訓練服務表現的主要指標

(2006–07至 2009–10年度)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衡量服務表現的主要指標 實際 實際 修訂預算 預算

巡查僱用註冊學徒工場的 15 421 15 421 15 000 15 000

次數

截至財政年度結束時的 3 194 3 303 3 300 3 300

註冊學徒人數

資料來源：勞福局的記錄

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

巡查僱用註冊學徒工場的次數

5.3 審計署審查了 2009–10年度管制人員報告內有關巡查僱用註冊學徒工場

次數的資料。審計署發現：

(a) 由於疏忽，2006–07年度的 15 421次巡查匯報為 2007–08年度的巡

查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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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管制人員報告內的巡查次數並非實際的巡查數字，而是以下數字

的總和：

(i) 例行探訪的實際數字；

(ii) 執法巡查、推廣探訪、訓練設施巡查和“其他探訪”的實際

數字減半 (見第 3.11 段表五)；及

(iii) 學徒督察有關就業服務的巡查單位；及

(c) 巡查僱用註冊學徒工場的次數，包括巡查沒有僱用註冊學徒的工

場的次數。

截至財政年度結束時的註冊學徒人數

5.4 審計署審查了 2009–10年度管制人員報告內截至該財政年度結束時註冊

學徒的資料。審計署發現：

(a) 報告所載的註冊學徒人數包括另一個計劃的學員，而有關計劃的

學員並非註冊學徒；

(b) 所載數字是十月至三月註冊學徒的平均人數，而非截至該財政年

度結束時的數字；及

(c) 截至 2007–08財政年度結束時，註冊學徒的正確人數應為 3 000人

而非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 3 303人。

需要採納更多衡量服務表現的指標

5.5 管制人員報告公布的衡量學徒訓練服務表現的指標 (即巡查次數和註冊

學徒人數)屬於衡量投入資源的準則。審計署認為，為了更清楚匯報學徒事務

署的工作成效，職訓局和勞福局應制訂更多衡量學徒訓練服務表現的指標 (宜

為衡量成效的準則)，以下是其中例子：

(a) 僱用註冊學徒的僱主數目；

(b) 順利完成學徒訓練的註冊學徒人數；

(c) 學徒的滿意程度；

(d) 僱主的滿意程度；

(e) 註冊學徒完成學徒訓練後於有關行業的就業率；及

(f) 註冊學徒完成學徒訓練後繼續受僱於同一僱主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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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若干海外國家採用“學徒滿意程度”和“完成學徒訓練比率”等指標衡

量學徒訓練的服務表現。

審計署的建議

5.6 審計署建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應：

(a)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衡量服務表現的主要指

標準確無誤；及

(b) 考慮採納更多衡量服務表現的指標 (宜為衡量成效的準則)，以衡量

學徒訓練的服務表現。

職訓局的回應

5.7 職訓局同意採取措施，確保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衡量服務表現的主要指

標準確無誤。職訓局執行幹事表示︰

(a) 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巡查次數其實是不同類別的巡查／探訪經

“加權”後得出的等效巡查次數。職訓局同意考慮改善衡量服務表

現的主要指標的描述，以便能夠準確說明報告所載的數字；

(b) 報告所載的註冊學徒人數包括另一計劃的見習員，原因是該指標

顯示職訓局在有關綱領 (包括職訓局就執行《學徒制度條例》及管

理另一計劃所得的撥款)下的表現；及

(c) 在匯報註冊學徒人數時，採用了平均值計算方法，避免人數受某

一個月的數字影響。

當局的回應

5.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表示，在徵詢職訓局的意見後：

(a) 勞福局會考慮審計署的意見，並研究如何適當地修改衡量服務表

現的主要指標；

(b) 職訓局和勞福局會採取措施，確保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衡量服務

表現的主要指標準確無誤；及

(c) 勞福局會考慮是否需要採納更多衡量服務表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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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 1.3段)

《學徒制度條例》下的指定行業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影音及無綫電技工 24. 機床工

2. 搭棚工 25. 塑膠工模製造工／修理工

3. 釘裝技工 26. 柯式平版製版技工

4. 磚工／批盪工／瓦工 27. 架空電綫技工

5. 屋宇設備技工 28. 髹漆工／裝飾工 (家俬)

6.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29. 髹漆工／裝飾工／漆寫工

7. 木工 30. 喉管工

8. 製衣機械技工 31. 首飾鑲嵌工

9. 排字技工 32. 凸版印刷技工

10. 建造機械技工 33. 柯式平版機印刷技工

11.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34. 影版技工

12. 電器裝配技工 35. 無綫電或電視技工

13. 電工 36. 冷凝／空氣調節技工

14. 裝配技工 37. 修理技工 (電子製造)

15.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38. 紡織機械技工

16. 打金工 (足金) 39. 五金工模製造工

17. 打金工 (西金) 40. 車身修理技工

18. 酒店西廚師 41. 汽車電器技工

19. 儀器工 42. 汽車機械技工

20. 針織機械技工 43. 汽車油漆技工

21. 電梯電器技工 44. 車身建造技工

22. 電梯機械技工 45. 木製家俬製造工

23. 金屬家俬製造工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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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閱第 1.6 段)

學徒事務署

組織圖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職訓局記錄的分析

註：主管人員由總學徒督察兼任

學 徒 事 務 署

主 管 人 員

(註)

職 業 訓 練 局

助 理 執 行 幹 事

學徒事務專員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

1 名系統分析／程序

編製主任

12 名文書人員

1 名總學徒督察 (註)

4 名高級學徒督察

22 名學徒督察

督察職系

學徒事務署



— 49 —

附錄 C

(參閱第 2.24段)

並無註冊學徒訓練合約的指定行業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指定行業 最近一次合約的註冊日期

1 製衣機械技工

2 排字技工

3 裝配技工

4 金屬家俬製造工

5 髹漆工／裝飾工 (家俬)

6 影版技工

7 修理技工 (電子製造)

8 車身建造技工

9 木製家俬製造工

10 針織機械技工 1999年 12月 22日

11 打金工 (足金) 2001年 1月 16日

12 無綫電或電視技工 2001年 8月 9日

13 酒店西廚師 2001年 8月 31日

14 儀器工 2003年 8月 21日

15 柯式平版製版技工 2006年 3月 10日

16 塑膠工模製造工／修理工 2006年 3月 31日

17 五金工模製造工 2006年 11月 24日

18 搭棚工 2007年 5月 5日

資料來源：職訓局的記錄

據學徒事務署估計，這些

行業最近一次合約的註冊

日期距今至少十年。
























